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19Q 條發出的通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於 2025 年 8 月 29 日憲報刊登公告，規定永明信託有限公司（即永明彩虹強積金

計劃的受託人）必須從 2025 年 10 月 3 日起，開始使用電子強積金系統（即積金易平台）及該系統的系統

營運者提供的計劃管理服務，以履行其計劃管理職能。 
 

將會由積金易平台處理的事宜和進行的活動如下： 
 

1. 處理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的積金易平台註冊申請； 
2. 處理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參加註冊計劃的申請； 
3. 處理強積金供款及拖欠供款； 
4. 處理計劃成員的投資指示（包括新供款投資指示及轉換指示）； 
5. 處理註冊計劃內、註冊計劃之間或從職業退休計劃轉移至註冊計劃的權益轉移申請； 
6. 處理申索及提取強積金權益的申請； 
7. 處理參與僱主及／或計劃成員／申索人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抵銷及退還申請； 
8. 處理參與僱主／計劃成員的資料更改申請； 
9. 向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發出通知及文件； 
10. 處理查詢及投訴；及 
11. 就任何不明確的計劃管理指示向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進行跟進。  

積金易通訊包已於 2025 年 7 月 23 日寄予 貴公司，再次提醒 貴公司細閱通訊包有關永明彩虹強積金

計劃加入積金易平台的重要通知及資訊： 

重要通知及資訊 

積金易通訊包 積金易講座報名 致參與僱主與計劃成員之通知書 

https://sunlife.co/mhr9 
 

 

https://sunlife.co/y7a5 
 

 

https://sunlife.co/6xnj 
 

 

 
此外，由即日起，永明信託有限公司的辦公大樓已由祥祺中心更名為都大中心。我們的實際辦公地點保持

不變，地址為香港九龍紅磡紅鸞道18號都大中心A座16樓 。此變更不會影響我們為 貴公司提供的服務。 
 
若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 (852) 3183 1888與我們聯絡。 
 
永明信託有限公司 謹啓 
 
2025年9月3日 
 
本通知書為電腦生成之列印件，無需簽署。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index/chapternumber?QS_CAP_NO=485A&p0=1&TYPE=1&TYPE=2&TYPE=3&LANGUAGE=C#tag485A
https://sunlife.co/mhr9
https://sunlife.co/y7a5
https://sunlife.co/6xnj


敬啟者： 

透過「積金易」平台迎接全新數碼化強積金體驗 
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積金易公司）1 與永明信託有限公司（永明）誠邀您一起透過「積金
易」平台（「積金易」），迎接全新強積金數碼體驗！  

「積金易」有何好處   
「積金易」是一個一站式的中央電子平台，讓您隨時隨地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網上平台管理
您的強積金。無論您是僱主、計劃成員或自僱人士，「積金易」會為您帶來全新體驗及多個
好處，包括  :  

何時開始使用   
強積金受託人及其計劃已陸續依次序逐一加入「積金易」（詳情見 www.empf.org.hk）。永明
的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的帳戶資料，將由以下日期 2起轉移至「積金易」  : 

由上述日期起，您在此計劃下的強積金帳戶資料及紀錄將會轉移至「積金易」。永明仍為上
述計劃的受託人，而積金易公司將使用「積金易」執行強積金計劃下的行政工作，為您提供
計劃行政服務 3及處理您的服務指示，包括供款、更改投資組合、查詢帳戶結餘及提取強積
金等。屆時，您可透過「積金易」管理您的強積金，而無須再向永明提交服務指示。  

「積金易」註冊開戶   
由 2025 年 8 月 1 日起，您只須辦理一次性的「積金易」註冊開戶手續，即可享受「積金
易」帶給您的好處。請參閱背頁的僱主註冊及啟動「積金易」使用指南及受託人的訊息，展
開您的強積金數碼新旅程！如您公司亦參加了另一個已加入「積金易」的強積金計劃，並已
於早前完成註冊「積金易」開戶，您則無須再次註冊開戶。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 183 2622。我們期待在「積金易」為您提供服
務。  

積金易公司及  永明謹啟  
2025 年 7 月 23 日  

1 積金易公司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全資附屬公司，以非牟利方式，營運屬公共設施的「積金易」。      
2 加入「積金易」日期須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刊登的法律公告為準。如日期有調整，受託人會適時通知您。  
3 使用「積金易」及計劃行政服務須受「積金易」的一般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www.empf.org.hk/tnc。  

計劃成員及自僱人士 僱主及自僱人士 

- 一站式查閱帳戶結餘及管理所有帳戶
- 隨時隨地整合帳戶和更改投資組合
- 輕鬆作自願性供款
- 一次過申請從不同強積金計劃提取強積金

 提供不同電子方式作強積金供款
 自動計算供款金額
 接收供款到期日的電子提示
 減少文書工作及人為錯誤

 就已轉移至「積金易」的強積金帳戶  :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2025 年 10月 3日 加入「積金易」預定日期 



 

 

           

如何註冊「積金易」 
作為僱主，不論您有多少個強積金計劃，辦理「積金易」註冊開戶手續只須一次，便
能處理您公司所有已轉移至「積金易」的計劃。  

您可以在此日期起辦理註冊「積金易」 : 

辦理註冊前，請先準備以下資料及文件  : 

「積金易」啟動碼  商業登記證⁄   
公司註冊證明書  

1 2 3 

登入「積金易 」流動應用程式或網上平台後，僱主或公司獲授權人請按以下步驟註冊「積金
易 」 :  

 輸入「公司獲授權人」資料
 輸入「積金易」啟動碼
 輸入商業登記證 ⁄ 公司註冊證明書號碼
 上載 委任「公司獲授權人」表格 及 商業登記證 ⁄ 公司註冊證明書

 輸入「公司獲授權人」資料
 設置用戶名稱及密碼

 申請 

 啟動 

1 

 完成 ! 

註冊步驟 

本頁載有重要資料，包括您公司的「積金易」啟動碼，請保留作參考，輕鬆註冊「積金易」 ! 注意 

2 3 

僱主名稱  :  

您公司的「積金易」啟動碼  :  

(  見上  )  
(  掃描二維碼下載表格並填寫  )  

委任「公司獲
授權人」表格 

請在 2025 年 8 月 1 日起掃描下方的二維碼，
透過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積金易」流動
應用程式，或瀏覽「積金易」網上平台，以啟
動註冊程序。  

流動應用程式 
 

0 

網上平台 
 

有關註冊登記「積金
易」每個步驟的詳情，
請參閱 : 

僱主註冊及啟動「積金易」使用指南 
www.empf.org.hk/er/tutorial/reg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將於 2025 年 10 月 3 日加入
「積金易」。在此日期前，即使你已完成註冊
「積金易」，您在此計劃下的帳戶資料及紀錄須
待 2025 年 10 月 3 日後才會在「積金易」上顯
示。  

提提您
 

積金易公司收到您的註冊申請後會在兩個工作天內發電郵 ⁄ 短訊通知
「公司獲授權人」啟動帳戶 

小貼士  : 
您亦可使用「智方便」註冊「積金易」，
透過「智方便」進行身分驗證和自動填寫
基本個人資料。如您尚未成為「智方便」
用戶，請先掃描上方的二維碼，參閱有關
小冊子及登記「智方便」後，再啟動註冊
「積金易」。 

小冊子 
 

流動應用程式 
 

「智方便」查詢熱線 : 182 123 
 

 

2025年8月1日

不適用

—



 
由 2025 年 10 月 3 日起，積金易公司將負責執行強積金計劃下的行政工作及透過  
「積金易」為您提供計劃行政服務，包括處理僱主、計劃成員及自僱人士提交的服務
指示。因此，您應直接向「積金易」提交所有有關計劃行政的服務指示，而並非向永
明提交。  
 
永明會根據不同的截止日期停止接受服
務指示。請參閱致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
的通知了解詳情。  
  
永明在截止日期後收到的服務指示，將於 2025 年 10 月 3 日計劃加入「積金易」後，
由「積金易」處理。  
 

            
                                                                                                                                                                                                                           

  

受託人的訊息 

 

致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的通知 
https://sunlife.co/6xnj 
 

 

常見問題 
 

更多資訊 

www.empf.org.hk 
183 2622  

 
 

掃描右方二維碼查閱常見問題，
或瀏覽「積金易」網站或致電  
客戶服務熱線  :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使用「積金易」
前，掃描右方
二維碼查閱收
集個人資料聲
明 
 
 （或致電熱線索取紙本聲明） 

常見問題 

! 
 

關於僱主供款
的重要提示 
 

由 2025 年 9 月的供款期起（供款限期為 2025 年 10 月
10 日），僱主應透過「積金易」（而並非向永明）提交供
款資料及於供款限期日或之前繳交供款。掃描左方二維碼
查閱「強積金供款付款方法概要」。  

逾期繳交供款須額外繳付逾期供款金額之 5%附加費。  注意 
 

我公司沒持有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明書，我仍可註冊「積金易」嗎？  
可以。您可以輸入公司名稱並上載註冊「積金易」日期之前 6 個月內由受託人向您公
司發出的文件，例如信函或電郵，以取代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明書。  
 
我需要在「積金易」上重新輸入公司的資料嗎？  
不需要。您公司的主要資料，包括現時員工資料、工資組別、直接轉帳供款授權設定
（如有）等將會從受託人系統轉移至「積金易」。  
 
在我的受託人加入「積金易」後，我可以繼續將供款支票直接交到受託人的分行及服
務中心嗎？  
不可以。供款支票須郵寄至積金易公司（尖沙咀郵政局郵政信箱  98929 號）或放入
任何一間「積金易」服務中心的投遞箱（詳情見 www.empf.org.hk）。我們建議您使用
「積金易」提供的電子方式供款，既方便、又快捷。  
 
如我以支票繳付強積金供款，支票抬頭應改為填寫「積金易公司」嗎？   
不應該。因為您的強積金供款收款人會維持不變，支票抬頭應如常填寫「永明信託有
限公司」。我們建議您轉用電子方式供款，避免因郵遞延誤或文書錯誤導致遲供款而
要交附加費。  
 
我公司參加了兩個不同受託人的強積金計劃，在完成註冊「積金易」後，是否即可在
「積金易」上看到兩個計劃的資料? 
受託人及其計劃已陸續依次序逐一加入「積金易」（詳情見 www.empf.org.hk），當您
另一個計劃加入「積金易」後，您在該計劃下的強積金帳戶資料會自動在「積金易」
上顯示。  

 

1:   
 
 
 
2:    
 
 
 
3:    
 
 
 
 
 
4:  
 
 
 
 
 
5:  
 
 
 
 

 
 
 
 
 
 
 
 

https://sunlife.co/6xnj
http://www.empf.org.hk/
http://www.empf.org.hk/


親愛的參與僱主：

由 2025 年 10 月 3 日起，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的行政服務將加入積金易平台。為幫助您了解更多有關積金
易平台的資訊，我們已安排網上講座。我們的演講嘉賓將進一步介紹積金易平台、提醒需注意的重要日期
及所需採取的行動，並說明如何進行用戶註冊及登入。

僱主網上講座 詳情／日期與時間

講座內容

系列 1 — 積金易簡介 (已於 2025 年 5 月 - 6 月完成)： 
•積金易簡介

•積金易網上平台及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簡介

•永明提供的延伸服務

•其他事項

系列 2 — 重要事項、未來服務及行政安排 (2025 年 7 月 - 9 月)： 
•重要日期及參與僱主的所需行動

•積金易註冊及啟動用戶登錄平台

•積金易網上平台及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功能展示

•永明提供的延伸服務

•其他事項

系列 3 — 加入積金易後的服務及行政安排 (2025 年 10 月)： 
•積金易註冊及啟動用戶登錄平台

•積金易網上平台及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功能展示

•永明提供的延伸服務

•其他事項

廣東話環節

2025 年 8 月 1 日 
2025 年 8 月 13 日 
2025 年 8 月 20 日 
2025 年 8 月 26 日 
2025 年 9 月 2 日 
2025 年 9 月 8 日 
2025 年 9 月 25 日 
2025 年 10 月 8 日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下午 2 時至 4 時 
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下午 4 時至 6 時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下午 2 時至 4 時 
下午 2 時至 3 時半 

英語環節
2025 年 8 月 8 日

2025 年 10 月 13 日 
下午 4 時至 6 時 
下午 4 時至 5 時半 

普通話環節 2025 年 9 月 15 日 下午 4 時至 6 時 

請掃描二維碼了解更多有關網上講座及報名的詳情。立刻行動！

如您對網上講座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永明退休金服務熱線(852) 3183 1888。 

永明信託有限公司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受託人 謹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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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本計劃」） 

 

致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之通知書 

 

本文件乃重要文件。閣下應仔細通讀本文件。如對本文件內容有任何疑問，閣下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本計劃的受託人對本文件中所載資料於本文件日期之準確性負責。 

 

 

2025 年 7 月 23 日 

 

尊敬的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 

我們—永明信託有限公司—即本計劃的受託人（「受託人」或「我們」），謹以本通知書告知閣下，           

本計劃將作出某些變更。本通知書中未定義的特定詞彙（英文本中首字母大寫）應具有本計劃的強積金        

計劃說明書（「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中規定之相同含義。 

本計劃預期將於 2025 年 10 月 3 日（「加入平台日」）1 加入積金易平台（「加入積金易」）。本計劃       

管理人卓譽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卓譽」）將停止提供目前的相關行政服務，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積

金易公司」）將接管本計劃的行政工作，並提供計劃行政服務，處理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直接透過                

積金易平台提交的指示。 

 

積金易平台是一個一站式的共用電子平台，讓您隨時隨地透過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管理

您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您可掃描以下二維碼，登入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                

程式）。 

 

積金易網上平台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 

 
 

 

相關變更（定義見下文）的內容是甚麼？ 
由加入平台日起，本計劃的行政工作會有若干變更（「相關變更」）。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應將其強積金

指示直接提交予積金易平台處理。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應不再將其指示提交予我們／卓譽。詳情請參閱        

本通知書第 2 節。 

 

 
1 加入平台日須以將於憲報上刊登的有關本計劃須強制使用積金易平台的法律公告為準。如加入平台日有     
任何更改，本通知書中所載的其他相關日期（已於本通知書中的其他註腳中註明）亦可能作出相應的更改。

如有任何更改，我們將儘快與閣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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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過渡運作安排及相關截止日期（即我們／卓譽需要收到相關有效指示的最後日期，以便能在加入         

平台日之前處理該等指示）的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第 3 節。我們／卓譽於本通知書第 3 節所示的相關       

截止日期或之後至加入平台日之前收到的轉換指示及更改投資委託書指示將不獲受理，計劃成員須於加入

平台日或之後向積金易平台重新提交該等指示。在本計劃加入積金易平台前有一段中止期，即 2025年 9月

17 日至 10 月 2 日（包括首尾兩天）2，期間交易及我們及／或卓譽提供之服務將會暫停。 
 

此外，本計劃之信託契據（「信託契據」）、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本計劃之主要計劃資料文件               

（「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如有必要）將作出修訂及／或簡化，以： 
 
(a) 反映加入積金易； 
(b) 反映因積金易公司接管本計劃的行政服務，若干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總額將會下調及與之           

相關的費用披露； 
(c) 反映新的行政安排；及 
(d) 反映其他雜項變更。 
 

有關相關變更的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 

 

需要採取的行動 
由 2025 年 8 月 1 日（「開始註冊日」）起，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應透過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                  
流動應用程式完成註冊積金易平台，以便由加入平台日起使用積金易平台的電子渠道。就參與僱主而言，

若公司早前已註冊積金易平台，則毋須再次註冊。同樣，已註冊積金易平台的計劃成員亦毋須再次註冊。 
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第 2 節。 
 
為協助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進一步了解積金易平台： 
 
• 將為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舉辦積金易平台講座，並 
• 設立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積金易服務中心及積金易資訊服務站。 
 
請參閱本通知書第 5 節及第 6 節以了解進一步資訊。 
 
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亦可考慮出席本通知書第 5 節所述的講座。 
 
聯絡資料 
 
如您對本通知書所載之相關變更有任何查詢或疑問，您可致電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852) 3183-1888。 

 

1. 積金易平台簡介 
 

1.1 積金易平台由積金易公司開發。積金易公司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的全資附屬

公司，以非牟利方式營運積金易平台這項公用設施。積金易平台是一站式的共用電子平台，讓您      
隨時隨地透過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管理您的強積金。有關本計劃須強制使用            
積金易平台的法律公告，將在憲報上刊登。 

 

 
2 此日期可能會有更改。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註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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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管理人及提交指示 
 

2.1 由加入平台日起，有關本計劃的行政工作將由積金易公司執行。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 3 可直接透過

積金易平台管理其強積金帳戶，並把其行政服務指示直接提交予積金易平台處理。有關向                             
積金易平台提交指示的詳情，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可參閱本通知書第 2.2 節。積金易平台處理的     
事宜和進行的活動如下： 
 
a. 處理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的積金易平台註冊申請； 
b. 處理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參加註冊計劃的申請； 
c. 處理強積金供款及拖欠供款； 
d. 處理計劃成員的投資指示（包括新供款投資指示及轉換指示）； 
e.  處理註冊計劃內、註冊計劃之間或從職業退休計劃轉移至註冊計劃的權益轉移申請； 
f. 處理申索及提取強積金權益的申請； 
g. 處理參與僱主及／或計劃成員／申索人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抵銷及退還申請； 
h. 處理參與僱主及／或計劃成員的資料更改申請； 
i. 向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發出通知及文件； 
j. 處理查詢及投訴；及 
k. 就任何不明確的計劃管理指示向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進行跟進。 
 
因此，由加入平台日起，卓譽將不再為本計劃的管理人，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不應繼續向卓譽提交

強積金指示。 
 

2.2 為使積金易平台能發揮最大效益，我們極力鼓勵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使用積金易平台，以電子方式

提交指示。為使強積金帳戶順利轉移至積金易平台，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應留意以下事項，並採取

所需行動： 
 

 
3  計劃成員包括僱員成員、自僱人士、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成員、特選私人帳戶成員（即向本計劃作出

特選私人供款的成員）及個人帳戶成員。請注意，本通知書所述之「特選私人供款」及「特選私人          
帳戶」，在積金易平台上分別被稱為「特別自願性供款」及「特別自願性供款帳戶」。 

4 就參與僱主而言，如您的公司之前已於積金易平台上註冊，您不需要再次註冊。同樣地，如計劃成員       
已於積金易平台上註冊，則無需再次註冊。已註冊的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可於加入平台日後，登入     
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查閱帳戶資料。 

 所須行動 快速連結 
註冊使用積

金易平台 
 
（適用於所
有參與僱主
及 計 劃 成
員） 

由開始註冊日開始，註冊使用

積金易平台，以便日後透過     
積金易平台管理您的強積金     
帳戶 4。 
 
請注意，您須待本計劃於加入

平台日加入積金易平台後，經

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         
流動應用程式查閱本計劃的     
帳戶資料。您應盡快於積金易

平台進行註冊，以便於本計劃

1. 掃描二維碼，以註冊使用積金易平台 
 

積金易網上平台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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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積金易平台後，即可透過

平台查閱您的帳戶資料。 
2. （由開始註冊日起）瀏覽積金易網上           

平台： 
empf.org.hk/reg/type 
 

提 交 管 理       
指 示 及 就      
強積金帳戶

作出查詢 
 
（ 適 用 於       
所 有 參 與       
僱主及計劃
成員） 

由加入平台日起，透過積金易

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     
程式提交強積金管理指示，    
以及查閱您的強積金帳戶資料

及結餘。 
 
積金易平台開始處理強積金    
管理指示及就強積金帳戶作出

的查詢。 
 
請注意，我們／卓譽於相關    
截止日期（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3 節）後透過我們／卓譽提供

的原有方式所接收的強積金    
管理指示，將會延遲或不獲    
處理。 
 

1. 掃描二維碼，以便於積金易網站查閱            
積金易使用指南 

 
參與僱主 

 

計劃成員 

 
 
2. （由加入平台日起）瀏覽積金易網站： 
 

參與僱主 
empf.org.hk/er/tutorial 
 
計劃成員 
empf.org.hk/tutorial 
 

提 交 供 款       
資料及付款

指示 
 
（只適用於
參與僱主、
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帳戶
成員、特選
私 人 帳 戶       
成員及自僱
人士） 

由加入平台日起，經積金易     
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

式提交供款資料及付款指示。 

1. 掃描以下二維碼，以進入積金易網上平台

及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的登入版面 
 

參與僱主 
積金易網上平台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 

 
計劃成員 

積金易網上平台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 

 
 

 
2. （由加入平台日起）瀏覽積金易網站： 
 

參與僱主 
eMPF.org.hk/er/login 
 
計劃成員 
eMPF.org.hk/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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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提交供款資料方面，參與僱主如現時使用本身的支薪系統計算及／或提交供款資料予我們，應向

其支薪系統供應商或內部資訊科技系統／應用程式開發部門查詢，以確保其支薪系統已提升至可   
支援透過上傳標準化的供款資料檔案或應用程式介面（即 API）向積金易平台提交供款資料（使用

API 提交資料，必須完成與積金易平台的 API 對接測試）。若系統尚未提升至可支援透過上傳          
標準化資料檔案或可透過 API 作出提交，參與僱主可選擇經上述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

程式提交供款資料。 
 

2.4 另一方面，亦可選擇透過郵遞、傳真、電郵或親身向積金易平台遞交書面指示： 
 郵寄地址：尖沙咀郵政局郵政信箱 98929 號 
 傳真號碼（不適用於我們規定須就證明文件提交經核證真實副本的申請）：(852) 3197 2988 
 電郵地址（不適用於我們規定須就證明文件提交經核證真實副本的申請）：

forms@support.empf.org.hk  
 親臨以下積金易服務中心： 
 

港島：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大新金融中心 6 樓 601B 室 
九龍： 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 77 號華懋廣場 12 樓 1205-6 室 
新界： 新界荃灣楊屋道 8 號如心廣場第 2 座 18 樓 1802A 室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亦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臨上述積金易服務中心，使用強積金相關服務（例如就

強積金計劃行政事宜作出查詢／投訴、就使用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尋求協助等）。 
 
2.5 您現有強積金帳戶的帳戶號碼將於本計劃加入積金易平台後更新。您可於加入平台日後，登入        

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致電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或親臨積金易服務中心或         
積金易資訊服務站，索取新的帳戶號碼。 
 

2.6 由加入平台日起，所有強積金行政表格均可於積金易網站（www.empf.org.hk）及積金易服務中心

索取。在加入平台日後，將設有一段為期兩個月的寬限期（「寬限期」），期間積金易平台將繼續

受理我們現有的行政表格。請注意，在寬限期（即 2025 年 12 月 2 日）5 後收到之我們現有的行政

表格，將不獲受理。 
 

3. 過渡性運作安排 

 

3.1 成分基金單位的交易將於 2025 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2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5暫停，以便本計劃    

加入積金易平台。為免生疑問，在此期間，成分基金的估值將繼續進行。 

 

3.2 倘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希望其指示能夠在加入平台日之前獲得處理，則必須於下表所述的相關截止

日期及時間（如有）前向卓譽提交有效及完整的指示及（如屬供款指示）已收訖款項： 

 

 
5 此等日期可能會有更改。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註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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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管理指示種類# 卓譽必須收到有效指示的截止日期 ** ## 

僱主及自僱人士成員 
1. 提交供款資料（親身提交／透過永明信託強積金

客戶服務中心提交／透過郵遞、傳真或電郵提交

／透過網上退休金服務中心提交） 

2025 年 9 月 10 日 

2. 直接付款授權（「DDA」） 
(i) 設立新的直接付款授權指示 
(ii) 就直接付款安排更改銀行帳戶或相關資料 

 
2025 年 9 月 11 日 

3. 僱主申請參與本計劃 2025 年 9 月 11 日 

4. 登記僱員參與本計劃 
（僅適用於僱主） 

2025 年 9 月 10 日 

5. 僱員終止參與本計劃 
（僅適用於僱主） 
(i) 有長期服務金／遣散費抵銷（對沖） 
(ii) 無長期服務金／遣散費抵銷（對沖） 

 

(i) 2025 年 9 月 2 日 
(ii) 2025 年 9 月 5 日 

6. 更改計劃資料，包括更改自願性供款及更改其他

僱主資料 
2025 年 9 月 11 日 

7. 轉入本計劃 
（僅適用於僱主） 

2025 年 9 月 12 日 

8. 轉出本計劃 
（僅適用於僱主） 

2025 年 9 月 5 日 

自僱人士成員、僱員、個人帳戶成員、特選私人帳戶成員及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 
1. 基金轉換／更改投資委託書 

(i) 透過郵遞／親身提交／永明信託強積金客戶

服務中心 
(ii) 透過互聯網／傳真 

 
備註 1：如任何基金轉換要求屬無效／不完整，則無法

透過互聯網傳輸，因為互聯網將不允許透過互聯網      
提交任何該等無效／不完整的要求。如透過其他渠道

提交的任何基金轉換要求屬無效／不完整，卓譽將於

接獲該等無效／不完整要求之日致電計劃成員跟進      
情況，解釋過渡安排／特殊安排。 
備註 2：亦請參閱下文第 3.3 段，以了解在截止時間前

提交的基金轉換要求可能無法在加入平台日之前獲得

處理的情況。 

 
(i) 2025 年 9 月 16 日下午 4 時 
 
(ii) 2025 年 9 月 16 日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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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改成員資料 
(i) 透過傳真／郵遞／親身提交／                          

永明信託強積金客戶服務中心 
(ii) 透過互聯網 

 
(i) 2025 年 9 月 11 日 

 
(ii) 2025 年 9 月 16 日下午 4 時 

3. 將累算權益轉入本計劃 
(i) 經僱員自選安排轉入  
(ii) 非經僱員自選安排轉入 

 
(i) 2025 年 9 月 15 日 

 
(ii) 2025 年 9 月 12 日 

4. 轉出本計劃 
（包括經僱員自選安排轉出及非經僱員自選安排
轉出） 

2025 年 9 月 5 日 

5. 提取累算權益 2025 年 9 月 3 日  

6. 自僱人士／個人帳戶／特選私人帳戶／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的參與 

2025 年 9 月 11 日 

7. 提取特選私人供款並轉移至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帳戶 

2025 年 9 月 3 日 

 

備註： 
 

# 請注意，除下列指示可以電子方式或紙本形式提交外，本表中所列的所有其他指示均須以紙本      
形式提交： 
(a) 提交供款資料（適用於僱主及自僱人士成員）； 
(b) 基金轉換／更改投資委託書（適用於自僱人士成員、僱員、個人帳戶成員、特選私人帳戶成員

及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及 
(c) 更改成員資料（適用於自僱人士成員、僱員、個人帳戶成員、特選私人帳戶成員及可扣稅自願

性供款成員）。 
 

^^ 永明信託強積金客戶服務中心的地點請參見下表： 

提交渠道 地址 

永明信託強積金客戶服務中心 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 18 號海濱廣場一座 10 樓 

 

**如截止日期當天為惡劣天氣交易日（即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或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全港「極端情況」公告的日子或該日的部分時段，而香港

聯合交易所仍開放進行證券交易業務），我們仍會處理於該日來自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並由卓譽收

到的線上轉換、線上更改投資委託書及線上更改成員資料的指示。對於其他指示（不包括於該日以

紙本形式收到的轉換、更改投資委託書及更改成員資料指示），我們將盡最大努力處理該等指示。

但是，如我們無法處理該等指示，該等指示將被暫停執行而不會由卓譽處理，並將於加入平台日或

之後轉至積金易平台並由其處理。對於該日以紙本形式收到的轉換、更改投資委託書及更改成員    

資料指示，該等指示將不獲受理，計劃成員須於加入平台日或之後向積金易平台重新提交該等指示。 

 
## 上表所載的截止日期可能會有更改。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註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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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請注意，即使已在上述截止日期當日或之前提交基金轉換指示，如發生下列任何情況： 
 
(a) 您的強積金帳戶正在轉出資產至其他註冊計劃、執行預設投資策略基金之間的年度風險      

降低、執行基金自動導航系統下的自動資金分配、處理部分申索或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或將基金單位轉出或轉入本計劃其他帳戶； 
(b) 尚未完成上一個基金轉換指示；或 
(c) 參與僱主要求返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申請正在處理中， 
則該基金轉換指示將無法於加入平台日前處理且將不獲受理。因此，成員須於加入平台日或之後向

積金易平台提交新的指示。 
 

3.4 就於有關截止日期及時間（如有）之後至加入平台日之前收到的有效指示（轉換指示及更改投資   
委託書指示除外）（不論以電子方式或紙本形式提交），我們將不會處理該等指示，但會將該等   
指示轉至積金易平台，積金易平台將於加入平台日或之後處理該等指示。就於有關截止日期及時間

（如有）之後至加入平台日之前收到的任何轉換指示及更改投資委託書指示（不論以電子方式或   
紙本形式提交），該等指示將不獲受理，計劃成員須於加入平台日或之後向積金易平台重新提交   
該等指示。 
 

3.5 加入平台日之後，我們將不會處理我們及／或卓譽收到的任何指示，但會將該指示轉至積金易平台

作進一步處理。 
 

3.6 護照持有人同意電子通訊之安排 
 
計劃成員需完成積金易平台之註冊以接收積金易平台以電子方式發放之通知或文件（包括電子通知

及電子報表）（「電子通訊」）。然而，如計劃成員之前是使用護照作為身分證明文件於本計劃    
開設強積金帳戶，計劃成員將不能以護照號碼完成積金易平台之註册及接收積金易平台發放之電子

通訊。因此，積金易平台將以紙本方式向計劃成員發送所有通知或文件。如計劃成員希望在本計劃

加入積金易平台後繼續接收積金易平台發放之電子通訊，請於 (i) 加入積金易平台前透過受託人或 
(ii) 加入積金易平台後透過積金易平台將身份證明文件更新至香港身份證。 
 

4. 信託契據、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的修訂 
 

4.1 信託契據、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將被修訂，以反映本通知書第 2 節概述之新的    
行政安排。 
 

4.2 此外，由 2026 年 1 月 3 日（「費用下調生效日」）6起，受託人將從本計劃的資產中撥款，以向    
積金易公司支付服務費，且若干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總額將會下調。請參閱隨附的附錄 1，當中

載有在成分基金層面各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新詳細分項，並由費用下調生效日起生效。為免生    
疑問，費用下調生效日之前各成分基金在成分基金層面的基金管理費之詳細分項將與強積金計劃  
說明書修訂前保持相同，並載於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之補充資料中。 
 
* 基金管理費總額將會下調的成分基金為：永明強積金港元債券基金、永明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永明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永明強積金均衡基金、永明強積金增長基金、  

 
6 此日期可能會有更改。詳情請參閱本通知書註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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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永明強積金行業股票基金、永明強積金大中華股票基金及永明強積金    

美國及香港股票基金。其他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總額維持不變。 

 

4.3 有關每項成分基金在費用下調生效日之前／當日及之後的基金管理費總額，請參閱下表： 

 

成分基金名稱 費用下調生效日之前的基金     
管理費 
（資產淨值之每年百分比） 

費用下調生效日當日及之後的基金

管理費 
（資產淨值之每年百分比） 

永明強積金保守基金 A 類：上限為 0.883% 
B 類：上限為 0.883% 

A 類：上限為 0.883%（無變化） 
B 類：上限為 0.883%（無變化） 

永明富時強積金香港指數基金 A 類：上限為 0.963% 
B 類：上限為 0.963% 

A 類：上限為 0.963%（無變化） 
B 類：上限為 0.963%（無變化） 

永明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元基金 A 類：上限為 1.223% 
B 類：上限為 1.173% 

A 類：上限為 1.223%（無變化） 
B 類：上限為 1.173%（無變化） 

永明強積金港元債券基金 A 類：上限為 1.398% 
B 類：上限為 1.398% 

A 類：上限為 1.308% 
B 類：上限為 1.308% 

永明強積金環球債券基金 A 類：上限為 1.748% 
B 類：上限為 1.548% 

A 類：上限為 1.558% 
B 類：上限為 1.458% 

永明強積金香港股票基金 A 類：上限為 1.748% 
B 類：上限為 1.548% 

A 類：上限為 1.558% 
B 類：上限為 1.458% 

永明強積金平穩基金 A 類：上限為 1.748% 
B 類：上限為 1.548% 

A 類：上限為 1.558% 
B 類：上限為 1.458% 

永明強積金均衡基金 A 類：上限為 1.748% 
B 類：上限為 1.548% 

A 類：上限為 1.558% 
B 類：上限為 1.458% 

永明強積金增長基金 A 類：上限為 1.748% 
B 類：上限為 1.548% 

A 類：上限為 1.558% 
B 類：上限為 1.458% 

永明強積金亞洲股票基金 A 類：上限為 1.893% 
B 類：上限為 1.693% 

A 類：上限為 1.703% 
B 類：上限為 1.603% 

永明強積金行業股票基金  A 類：上限為 1.778% 
B 類：上限為 1.578% 

A 類：上限為 1.588% 
B 類：上限為 1.488% 

永明強積金大中華股票基金 A 類：上限為 1.943% 
B 類：上限為 1.743% 

A 類：上限為 1.753% 
B 類：上限為 1.653% 

永明強積金環球低碳指數基金 上限為 1.10% 上限為 1.10%（無變化） 
永明強積金歐洲股票基金 上限為 1.305% 上限為 1.305%（無變化） 
永明強積金美國股票基金 上限為 1.285% 上限為 1.285%（無變化） 
永明強積金美國及香港股票     
基金 

上限為 1.103% 上限為 0.923% 

永明強積金收益基金 上限為 1.19%（適用於未年屆

60 歲 的 成 員 ） ／ 上 限 為

0.99%（由成員年屆 60 歲之

月起適用） 

上限為 1.19%（適用於未年屆       
60 歲的成員）／上限為 0.99%   
（由成員年屆 60 歲之月起適用）

（無變化） 
永明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 上限為 0.733% 上限為 0.733%（無變化） 
永明強積金 65 歲後基金 上限為 0.733% 上限為 0.733%（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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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另外，根據強積金法例的修訂，我們在履行就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現時為永明強積金核心累積基金

及永明強積金 65 歲後基金）提供服務的責任而招致的經常性實付開支總額的上限，將由在單一年

內不得超逾該等成分基金各自資產淨值的 0.2%降至各自資產淨值的 0.1%，並由 2026 年 1 月 1 日

起（即本計劃下一個財政年度開始之時）生效。有關被歸類為實付開支的開支類型詳情，請參閱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第 3.2.5 部分。 

4.5 由於上述改變，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信託契據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將作出有關的變更以及其他輕微

的修訂。 
 

4.6 除此之外，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信託契據及／或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將作出以下其他雜項修訂： 
 

(a) 因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實施之惡劣天氣交易安排，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主要計劃    
資料文件及／或信託契據的有關部分將作修訂，使下列線上服務及程序於惡劣天氣交易日

一般將可照常提供及獲執行： 
 
(i) 線上辦理成分基金的基金轉換 
(ii) 線上更改未來供款的投資委託書 
(iii) 為參與預設投資策略或基金自動導航系統的本計劃成員每年降低風險 
(iv) 成分基金估值 

 
除了以上列出的指定服務及程序外，所有其他於本計劃下的服務及程序於惡劣天氣交易日

均將繼續關閉，除非受託人認為適合提供任何該等服務或程序。詳情請參閱最新的強積金

計劃說明書、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及信託契據。 
 

(b) 因應由 2025年 5月 1日（「轉制日」）起生效的新強積金對沖安排，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

作更新，以反映如下所述的新強積金對沖安排： 
 
(i) 參與僱主不可將歸屬於其強制性供款的累算權益用作抵銷（「對沖」）僱員成員轉

制日起（包含轉制日當日）服務年資的法定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轉制後部分」）。儘管如此，參與僱主可繼續

將該等累算權益用作抵銷僱員成員轉制日前服務年資的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轉制前部分」）。 

 
(ii) 參與僱主可繼續將歸屬於其自願性供款的累算權益用作抵銷僱員成員的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轉制前部分及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轉制後部分。 
 

此外，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亦將作出更新，以加入抵銷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的預設順序，     
即：首先抵銷歸屬於參與僱主從職業退休計劃轉移之累算權益（如適用）；其次抵銷歸屬

於參與僱主的自願性供款之累算權益（如適用）；最後抵銷歸屬於參與僱主的強制性供款

之累算權益（就僱員成員在轉制日前服務年資的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而言）。然而，如     
參與僱主擁有多種歸屬於其供款的累算權益，並希望採用不同的抵銷次序，該參與僱主可

透過積金易平台提出該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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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邀請參與加入積金易平台講座 
 
5.1 為幫助您加深對積金易平台的了解及為加入積金易平台作好準備，我們誠邀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    

參與積金易簡介講座。 
 

5.2 講座詳情如下： 
 

參與僱主環節 
 
講座內容 • 積金易簡介 

• 重要日期及參與僱主的所需行動  
• 積金易註冊及啟動用戶登錄平台  
• 積金易網上平台及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功能展示 

形式 僅限線上形式 
日程安排 日期 時間 
粵語講座 2025 年 8 月 1 日 

2025 年 8 月 13 日 
2025 年 8 月 20 日 
2025 年 8 月 26 日  
2025 年 9 月 2 日 
2025 年 9 月 8 日 
2025 年 9 月 25 日 
2025 年 10 月 8 日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下午 4 時至下午 6 時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下午 2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 

英文講座 2025 年 8 月 8 日 
2025 年 10 月 13 日 

下午 4 時至下午 6 時 
下午 4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普通話講座 2025 年 9 月 15 日 下午 4 時至下午 6 時 
登記 有興趣人士請透過掃描以下二維碼登記報名： 

 

 
 

 

計劃成員環節（包括僱員成員、自僱人士、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成員、特選私人帳戶成員及                 
個人帳戶成員） 
 
講座內容 • 積金易簡介 

• 重要日期及計劃成員的所需行動  
• 積金易註冊及啟動用戶登錄平台 
• 積金易網上平台及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功能展示 

形式 僅限線上形式 
日程安排 日期 時間 
粵語講座 2025 年 7 月 28 日 

2025 年 8 月 11 日 
2025 年 8 月 29 日  
2025 年 9 月 11 日 
2025 年 9 月 26 日 

下午 4 時至下午 6 時 
下午 6 時至下午 8 時下午 4 時至   
下午 6 時 
下午 4 時至下午 6 時 
下午 6 時至下午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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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 10 日 下午 4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英文講座 2025 年 8 月 18 日 

2025 年 10 月 17 日 
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下午 6 時至下午 7 時 30 分 

普通話講座 2025 年 9 月 5 日 
2025 年 9 月 19 日 

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 
 

登記 有興趣人士請透過掃描以下二維碼登記報名： 
 

 
 

 
5.3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 (852) 3183 1888。 
 
6. 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積金易服務中心及積金易資訊服務站的安排 
 
6.1 由本通知書日期起，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如須獲取更多有關積金易的資訊（例如查詢有關強積金   

計劃行政事宜、就使用積金易網上平台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尋求協助等），可致電積金易客戶    
服務熱線 (852) 183 2622 或到訪積金易服務中心。有關積金易服務中心的地點及辦公時間，請參閱

上文第 2.4 節。 
 
6.2 此外，由加入平台日起，您亦可使用積金易資訊服務站提交您的強積金指示。積金易資訊服務站   

地點如下： 
 

設於積金易服務中心的資訊服務站運作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設於其他零售店鋪的資訊服務站運作時間： 

 
 

如欲了解更多積金易資訊服務站地址詳情，您可以掃描二維碼或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eMPF.org.hk 取得相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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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加入平台日前，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應繼續透過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 (852) 3183 1888 與我們     
聯絡。 

 
6.4 在加入平台日後，有關計劃行政服務以外的查詢和資料（例如有關基金及有關受託人的查詢和      

資料），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可透過上述方法與我們聯絡。 
 
7. 加入平台後應做及不應做的事項列表 

 
7.1 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須由加入平台日起於積金易平台註冊以享用所有最新功能。 

 
7.2 由加入平台日起，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須遵守以下事項： 
 

 應該 不應該 
提交電子指示  參與僱主可透過以下渠道提交指示： 

 
積金易網上平台： 

 
及 empf.org.hk/er/login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 

  
 
計劃成員可透過以下渠道提交指示： 
 
積金易網上平台： 

 
及 empf.org.hk/login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 

 
 

請勿以我們及／或卓譽提供的原

有渠道提交電子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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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紙本指示表格 郵寄地址： 
 
尖沙咀郵政局郵政信箱 98929 號 
 
 
積金易服務中心： 
 
港島：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大新金融

中心 6 樓 601B 室 
九龍： 
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 77 號華懋    
廣場 12 樓 1205-6 室 
新界： 
新界荃灣楊屋道 8 號如心廣場第 2 座

18 樓 1802A 室 
服務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星

期一至五）及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郵地址（不適用於我們規定須就

證明文件提交經核證真實副本的申

請）： 
 
forms@support.empf.org.hk 
 
傳真號碼（不適用於我們規定須就

證明文件提交經核證真實副本的申

請）： 
 
(852) 3197 2988 
 

請勿以我們及／或卓譽提供的原

有渠道提交紙本指示 

使用正確的紙本指示

表格 
使用正確版本的積金易紙本指示表

格，紙本指示表格可於積金易服務中

心索取或在以下網址下載： 
  
empf.org.hk/forms 
 

請勿使用我們現有的行政表格 
 
於寬限期後，積金易平台將不

會接受我們現有的所有行政表格 

查詢有關強積金行政

事宜（例如您的指示

處理進度、強積金        
帳戶行政事宜、如何

使用積金易網上平台

或積金易流動應用程

式等） 

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 
 
(852) 183 2622 
 
電郵地址： 
 
enquiry@support.empf.org.hk 
 
服務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      
（星期一至五）及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請勿就有關強積金帳戶行政事宜

致電我們的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 
 
我們的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將會

繼續運作，可就產品特點、       
中介服務及於本通知書第 3 節列

明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的任何未完

成指示進行查詢。 
 

 

mailto:enquiry@support.emp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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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通知書僅概述了本計劃的相關變更。經更新之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可由加入

平台日起在 Sun Life 永明網站 www.sunlife.com.hk 查閱，閣下亦可以由加入平台日起致電我們的  
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 (852) 3183 1888 索取副本。 

由加入平台日起，經更新之信託契據的副本在永明信託強積金客戶服務中心的服務時間內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45，公眾假期除外）可供免費查閱。永明信託強積金客戶  
服務中心位於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 18 號海濱廣場一座 10 樓。 

若閣下對本通知書所載本計劃的相關變更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永明信託強積金熱線

(852) 3183 1888。

此致

永明信託有限公司

本通知書為電腦生成之列印件，無需簽署。



附錄 1 

由費用下調生效日起在成分基金層面各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之詳細分項

成分基金層面的基金管理費

成分基金 受託人費用 須向積金易

平台支付的

費用

保管人費用 投資管理費 服務費用

現時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最高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現時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現時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最高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現時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最高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現時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最高水平

（資產淨值之

每年百分比）

永明強積金

保守基金

A 類單位： 
0.09% 
B 類單位： 
0.09% 

A 類單位： 
0.25%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6% 
B 類單位：

0.36%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10% 
B類單位：

0.10%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7% 

A 類單位：

1.72% 
B 類單位：

1.72% 

A 類單位：

0.14% 
B 類單位：

0.14%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富時強積金

香港指數基金

A 類單位： 
0.09% 
B 類單位： 
0.09% 

A 類單位： 
0.25%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6% 
B 類單位：

0.36%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7% 

A 類單位：

0.55% 
B 類單位：

0.55% 

A 類單位：

0.22% 
B 類單位：

0.22%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人民幣及港元基金

A 類單位： 
0.14% 
B 類單位： 
0.09% 

A 類單位： 
0.25%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6% 
B 類單位：

0.36%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10% 
B類單位：

0.10% 

A 類單位：

0.40% 
B 類單位：

0.40% 

A 類單位：

0.75% 
B 類單位：

0.75%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港元債券基金

A 類單位： 
0.1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5%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445% 
B 類單位：

0.445% 

A 類單位：

0.675% 
B 類單位：

0.675%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環球債券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595% 
B 類單位：

0.595% 

A 類單位：

0.675% 
B 類單位：

0.675%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香港股票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595% 
B 類單位：

0.595% 

A 類單位：

0.675% 
B 類單位：

0.675%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平穩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595% 
B 類單位：

0.595% 

A 類單位：

0.675% 
B 類單位：

0.675%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均衡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595% 
B 類單位：

0.595% 

A 類單位：

0.675% 
B 類單位：

0.675%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增長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595% 
B 類單位：

0.595% 

A 類單位：

0.675% 
B 類單位：

0.675%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亞洲股票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74% 
B 類單位：

0.74% 

A 類單位：

0.82% 
B 類單位：

0.82%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行業股票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625% 
B 類單位：

0.625% 

A 類單位：

0.87% 
B 類單位：

0.87%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大中華股票基金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17% 

A 類單位： 
0.27% 
B 類單位： 
0.25% 

A 類單位：

0.37% 
B 類單位：

0.37% 

A 類單位： 
上限為 0.023% 
B類單位： 
上限為0.023% 

A 類單位：

0.05% 
B類單位：

0.05% 

A 類單位：

0.79% 
B 類單位：

0.79% 

A 類單位：

0.87% 
B 類單位：

0.87%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A 類單位：

0.30% 
B 類單位：

0.30% 
永明強積金

環球低碳指數基金

0.05% 0.25% 0.37% 上限為0.023% 0.05% 0.357% 0.80% 0.30% 0.50% 

永明強積金

歐洲股票基金

0.13% 0.25% 0.37% 上限為0.023% 0.05% 0.482% 1.10% 0.30% 0.50% 

永明強積金

美國股票基金

0.13% 0.25% 0.37% 上限為0.023% 0.05% 0.462% 1.10% 0.30% 0.50% 

永明強積金

美國及香港股票基金

0.15% 0.25% 0.37% 上限為0.023% 0.05% 0.08% 0.675% 0-0.30% 0.30% 

永明強積金

收益基金

0.13% 0.25% 0.37% 上限為0.023% 0.05% 0.367% 0.80% 0.30% 0.30% 

永明強積金

核心累積基金

0.10% 0.10% 0.36% 上限為0.023% 0.04% 0.25% 0.25% 無 無 

永明強積金

65 歲後基金 
0.10% 0.10% 0.36% 上限為0.023% 0.04% 0.25% 0.25%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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